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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

（1998 年 8 月 12 日国税发〔1998〕126 号文件印发，根据

2016 年 5 月 29 日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全文废止和部分条款

废止的税务部门规章目录的决定》和 2018 年 6 月 15 日《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修改部分税务部门规章的决定》修正）

第一条 为维护国家税收权益，加强对来源于中国境外所得

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

（以下简称税法）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

理法》（以下简称征管法）及其实施细则以及有关行政法规的规

定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境内有住所，并有来源于中国境

外所得的个人纳税人（以下简称纳税人）。

第三条 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各项应纳税所得（以下简

称境外所得），应依照税法和本办法的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第四条 下列所得，不论支付地点是否在中国境外，均为来

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：

（一）因任职、受雇、履约等而在中国境外提供劳务取得的

所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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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；

（三）转让中国境外的建筑物、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或者在中

国境外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；

（四）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；

（五）从中国境外的公司、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

取得的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。

第五条 纳税人的境外所得，应按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

确定应税项目，并分别计算其应纳税额。

第六条 纳税人的境外所得按照有关规定交付给派出单位的

部分，凡能提供有效合同或有关凭证的，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，

允许从其境外所得中扣除。

第七条 纳税人受雇于中国境内的公司、企业和其他经济组

织以及政府部门并派往境外工作，其所得由境内派出单位支付或

负担的，境内派出单位为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，税款由境内派

出单位负责代扣代缴。其所得由境外任职、受雇的中方机构支付、

负担的，可委托其境内派出（投资）机构代征税款。

上述境外任职、受雇的中方机构是指中国境内的公司、企业

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政府部门所属的境外分支机构、使（领）馆、

子公司、代表处等。

第八条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的，应自行申报纳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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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境外所得来源于两处以上的；

（二）取得境外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、代征人的（包括扣缴

义务人、代征人未按规定扣缴或征缴税款的）。

第九条 中国境内的公司、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政府部

门，凡有外派人员的，应在每一公历年度（以下简称年度）终了

后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外派人员情况。内容主要包括：

外派人员的姓名、身份证或护照号码、职务、派往国家和地区、

境外工作单位名称和地址、合同期限、境内外收入状况、境内住

所及缴纳税收情况等。

第十条 依本办法第八条规定须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，应

在年度终了后 30 日内，向中国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

税。如所得来源国与中国的纳税年度不一致，年度终了后 30 日

内申报纳税有困难的，可报经中国主管税务机关批准，在所得来

源国的纳税年度终了、结清税款后 30 日内申报纳税。

纳税人如在税法规定的纳税年度期间结束境外工作任务回

国，应当在回国后的次月 7 日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

所得税。

第十一条 纳税人兼有来源于中国境内、境外所得的，应按

税法规定分别减除费用并计算纳税。

第十二条 纳税人在境外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，能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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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税务机关填发的完税凭证原件的，准予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

例的规定从应纳税额中抵扣。

第十三条 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未按本办法规定申报缴纳、

扣缴个人所得税以及未按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报送资料的，主管税

务机关应按征管法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部分规章的规定予以

处罚，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主管税务机关是指派出单位所在地的

税务机关。无派出单位的，是指纳税人离境前户籍所在地的税务

机关；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，是指经常居住地税务

机关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有关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

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税务局可根据本办法规定

的原则，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，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

案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从 1998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。此前规定与本

办法有抵触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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